	臺南市政府辦理特殊境遇婦女 eq \o(\s\up  10(緊急生活扶助),\s\do  5(法律訴訟補助))、 eq \o(\s\up  10(子女生活津貼),\s\do  5(兒童托育津貼))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申請人姓名
	出生年月日
	身分證字號
	聯絡住址
	聯絡電話
	申請人簽章

	
	  年  月  日
	
	
	
	

	代理人姓名
	出生年月日
	身分證字號
	聯絡住址
	聯絡電話
	與申請人關係

	
	  年  月  日
	
	
	
	

	補助對象：

· 夫死亡或失蹤。

· 因夫惡意遺棄或受夫不堪同居之虐待經判決離婚確定者。

· 因家庭暴力、性侵害或其他犯罪受害者，而無力負擔醫療費用或訴訟費用者。

· 因被強制性交、誘姦受孕之未婚婦女，懷胎三個月以上至分娩二個月內者。

· 單親無工作能力，或雖有工作能力，因遭遇重大傷病或為照顧子女未能就業者。

· 夫處一年以上之徒刑且在執行中者。

	補助項目：

□緊急生活扶助              □符合補助     □不符合補助

□法律訴訟補助              □符合補助     □不符合補助

□子女生活津貼              □符合補助     □不符合補助

□兒童托育津貼              □符合補助     □不符合補助

	審    核    結    果

	初

核
	承辦人核章           社政課課長核章          區長核章

	複

核
	承辦人核章             課長核章              局長核章








